
附件 3

上海电机学院 2022 级研究生新生开学报到须知

亲爱的 2022 级研究生新生：

因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变化，根据上级关于疫情防控的最新要

求并结合学校实际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研究生新生报到按如下要求执

行：

一、报到时间

2022 年 9月 22 日 8:00-16:00。

二、报到要求

1.全体同学须严格按照学校通知规定的时间来校，不得提前来

校。

2.全体新生报到日前 14天开始自行进行健康监测。

3.全体新生需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方可申请入校（从

外省市来上海的同学提供出发前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）。入校

后须按学校要求配合开展核酸检测和健康监测。

4.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区或当地政府宣布全域封闭管

理地区的学生暂缓申请入校。对 7 日内有高中低风险区旅居史的来沪

返沪学生，应在抵沪后尽快且不得超过 12小时向所在居村委和单位

(或所住宾馆)报告，并落实如下管理措施：对 7 日内有高风险区旅居

史的来沪返沪学生，抵沪后实施“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”，实

行 5次核酸检测，检测结果阴性方可申请返校。对 7日内有中风险区

旅居史的来沪返沪学生，抵沪后实施“7 天居家(集中)隔离医学观

察”，实行 3 次核酸检测，检测结果阴性方可申请返校。对 7 日内有

低风险区旅居史的来沪返沪学生，抵沪后 3 天内完成 2 次核酸检测，

并做好健康监测，检测结果阴性方可申请入校。

5.境外来沪的同学，入境后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相关防控政策。

落实“7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+7 天居家健康监测”要求后方可申请



入校。

6.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确诊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或核酸

检测阳性者等情况的暂缓申请入校，待核酸检测阳性者排除，以及确

诊病例治愈出院和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后，其“随申码”恢复

绿码时再进行 7 天居家(集中)健康监测，核酸检测结果符合要求的，

方可申请入校。本人或同住人员 3 日内如出现呼吸道症状，如发热、

畏寒、干咳、咽痛、嗅（味）觉减退、腹泻等身体不适症状的暂缓申

请入校。本人为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、密接的密接的暂缓申请入校。

7.同住家人有入校前 10 天从境内外中高风险区返沪情况的，相

关新生申请入校时应向学校报备，并做好入校后 7 天自我健康管理。

8.因各种原因不能报到的同学应及时与所在二级学院辅导员联

系。因疫情无法入校学习的学生，学校将为大家“一生一策”安排远

程网络教学服务。

9.报到前，同学们要严格遵守所在地的疫情防控要求，积极配合

当地的疫情防控工作，全程按照疫情防护要求做好自我防护,在报到

途中务必确认身体状态良好，有任何不适须申请暂缓申请入校。

三、报到流程

1.请全体新生报到日前 14天开始自行进行健康检测，按指定报

到日，持出发前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（外省市来沪学生）、有

效证件（身份证）、研究生录取通知书，通过数字哨兵核验正常后方

可入校。（入校后报到具体流程参照附件：“2022 年上海电机学院硕

士研究生新生报到注意事项”）

2.前往住宿区凭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办理入住（具体宿舍号及床

位号请提前联系所在二级学院辅导员获取）。

3.进校当天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核酸检测，检测后立即返回宿

舍。进校当日错过核酸检测的同学，次日第一时间完成 1次核酸检测。

4.在核酸检测结果出来前，耐心在宿舍等待，尽量避免外出，科

学佩戴口罩，不前往公共场所，不聚集，不堂食。待核酸检测阴性结

果出来后，方可在校园内正常开展学习生活。



四、注意事项

全体同学们须按照规定的时间报到，应提前准备足量的口罩、消

毒液等物品。来校途中请注意防护，避免在人员密集、通风不良的场

所逗留。另外，需要提示大家：

1.由于疫情防控常态化需要，学校临港校区开放一个校门进出：

从 2号门（水华路 300 号）进出。

2.新生报到期间陪同人员及车辆原则上不进入学校。确有需要

的，提前和辅导员申请，经学校审批同意后方可进校，并在指定时间

内离校。报到期间，学校提供校门口至生活园区的短驳车辆服务，具

体运行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

3.如来校途中出现发热、干咳、鼻塞、流涕、咽痛等症状应当及

时就近就医，如在飞机、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，应主动配合相关人

员进行健康监测、防疫管理等措施，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。

4.学生如在校门口发现发热等可疑症状，应在校门口临时隔离区

等候，由学校按照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流程送至就近指定医疗机构的发

热门诊就诊。

5.未按指定日期来校的、进校手续不全的、未佩戴口罩或者拒不

接受体温检测、出示健康码、行程码的同学，学校将按要求拒绝其入

校。

6.为避免报到日当天校门口拥堵，同学们务必提前准备好证件和

资料，积极配合安保人员完成进校查验。

7.9 月 26 日（周一）起开始上课。10月 1日-7 日按照正常教学

安排，不调休。

8. 校园准封闭期间，学生入校后，原则上不得出校。因特殊原

因需外出离校应至少提早一天向辅导员申请，所在二级学院、党委研

工部审核同意后方可外出，外出期间做好个人防护，再次入校时按规

定入住隔离区。全体学生须配合完成核酸检测相关要求。

9.全体学生必须严格遵守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如实向学校上报个

人信息，如有瞒报个人信息和弄虚作假行为，将严格按照《关于新冠



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学生违纪具体适用<上海电机学院学生违纪处分管

理规定>的通知》要求，给予严肃处理。

疫情防控，人人有责，请同学们按本通知要求做好相关工作。如

遇疫情发展变化或上级相关工作要求调整，将另行通知。

附件：

2022 年上海电机学院硕士研究生新生报到注意事项

一、报到具体流程：（具体事宜请咨询各二级学院联系人）

报到时间：

1.新生可在 9月 22 日前往我校临港校区各学生宿舍宿管阿姨处，凭录取通

知书和身份证办理住宿手续（具体宿舍号及床位号请提前联系所在二级学院相关

负责老师获取）。

2.9 月 22 日 8:00—16:00 时，新生到学校各二级学院报到，由各二级学院

负责老师审核并收取相关材料，进行报到确认。若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到者，

须在 9月 15—9 月 19 日之间（每天上午 8:00—下午 16:00），致电所在二级学院

负责老师，并以书面形式请假，经学院批准后生效。

各二级学院报到地点及联系人：

电气学院：电气学院楼 303 室（联系人张鑫老师，19821065170）

机械学院：机械学院楼 304 室（联系人王梓同老师，13162332180）

电子信息学院：电子信息学院楼 213 室（联系人史颖超老师，18801965852）

商学院：商学院楼 313 室（联系人刘景龙老师，15121044119）

3.新生完成报到手续后，根据新生报到日程进行入学教育等教学环节。

二、收费标准及缴费方式：

1.学费：5000 元/人/年。

2.住宿费：1200 元/人/年。

3.上海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：以上海市最终发布信息为准（2021 年缴

费标准 155 元/人/年）。

4.意外伤害保险费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高校学生“学

程无忧”保险计划）：110 元/人/年。

特别注意：



为方便同学及时办理入学手续，学校采取微信扫码自助缴费、银行卡扣款缴

费及现场缴费等多种方式收费。

（1）微信扫码自助缴费（学费、住宿费），缴费时段：

2022 年 9 月 16 日--9 月 30 日（工作日），微信二维码(关

注下面的微信公众号，进入公众号主页窗口后，点击“微服

务”-“财务缴费”功能.点击“学生收费”——输入“学号

或身份证号”+“姓名”即可登录查询并缴费)；

（2）银行卡扣款缴费（中国银行借记卡报到当日银行现场发放）。学费、

住宿费合计 6200 元请在报到后 1 周内足额存入指定的中国银行借记卡内，报到

当天及报到后每周三扣款，保险费用缴纳报到后另行通知。借记卡使用前需按中

行使用须知激活并修改密码。

（3）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缴纳学费的，可自行办理生源地贷款，届时凭办

理凭证到校办理缓缴手续。办理贷款所需表格请关注我校研究生处网站，办理贷

款的同学请勿将生活费存到指定银行卡内，以免误扣。

（4）意外伤害保险自愿购买。

三、报到准备材料：（具体事宜请咨询研究生处张老师：021-38223020）

1.资格审核材料：本人需携带录取通知书、身份证、毕业证、学位证原件在

报到现场进行资格认证和审核（以上材料缺一不可）。

2.需提交材料：录取通知书原件；身份证复印件2张（其中1张交给银行办卡）；

毕业证、学位证复印件各1张、英语四、六级证书或成绩单复印件1张。

四、办理户口迁移须知（具体事宜请咨询保卫处：021-38223048）

1.上海生源新生（含在上海参加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外省籍新生），户口

均不得迁入我校。

2.非上海生源新生，可自愿选择户口是否迁入学校。选择迁入的新生凭录取

通知书至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开具户口迁移证，迁移证“迁移地址”一栏如下填

写：上海市浦东新区橄榄路 1350 号。报到后将迁移证及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交

给所在学院辅导员。迁入户口为我单位学生集体户口，并非“上海市个人户口”，

毕业后仍需迁出。学校预计于 10 月中旬组织户口迁入新生拍摄户籍照片。

五、组织关系转移

1.党组织关系转移（具体事宜请咨询组织部计老师：021-38221190）



各位 2022 级研究生党员，请在办理组织关系转移工作时注意如下：

（1）外省市党组织关系转入: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》

（2019 年 5 月 6 日印发）的规定：“具有审批预备党员权限的基层党委，可以在

全国范围直接相互转移和接收党员组织关系。”外省市党组织关系须由新生所在

单位（或上级单位）的具有审批预备党员权限的党委或党委组织部门出具，介绍

信抬头为“中共上海电机学院委员会”。去处填写“实际就读二级学院党组织名

称”（电气学院的同学填写“中共上海电机学院电气学院委员会”、商学院的同学

填写“中共上海电机学院商学院委员会”）。

注：1）上海目前尚未使用中组部的全国联网党管系统（“灯塔系统”）；

2）上海市党员管理系统开放了外省市转入转出功能，请外省市可以转

接的单位应转尽转，系统内转接抬头为“中共上海电机学院委员会”。

（2）本市党组织关系转入：根据上海市委组织部要求，本市转接组织关系

一般情况下在党管系统中进行转接，新生党员原党组织应在上海市党管系统里将

信息转给“中共上海电机学院委员会”。党员在转接党员组织关系前需到原党组

织核实信息并进行网上转出工作，网上确认转出后，党员应按照规定时间到上海

电机学院报到，并到现党组织进行网上接转信息确认。对无法进行网上转接组织

关系的有关党组织，仍按纸质组织关系介绍信进行。

注：介绍信由各学院统一收集，在核查新生党员档案无误后开具回执，若有

缺项或有疑问及时跟原单位联系确认。学院汇总研究生新生党员组织关系转入清

单，于 11 月 1 日前上报党委组织部备案。

2.团组织关系转移（具体事宜请咨询团委郭老师：021-38223406）

各位 2022 级录取硕士研究生，关于大家的团员关系转接，具体转移操作如

下：

（1）有智慧团建系统的，请通过自己的智慧团建系统转入“上海电机学院

研究生临时团支部”。

（2）无智慧团建系统的，请在开学后携带可以证明自己是团员身份的材料

至学校团委办公室审核，并创建智慧团建系统。

（3）如转出单位需要纸质介绍信的，可在开学后前往学校团委办公室盖章。

六、档案转移

所有同学需将档案转入我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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